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監宣字第67號

聲  請  人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

0000000000000000

非訟代理人  王家蓁

應受監護宣  

告  之  人  余何吟

關  係  人  余振財

            余芷琪

            宜蘭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林茂盛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余何吟（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

Ｚ○○○○○○○○○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選定余芷琪（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

Ｚ○○○○○○○○○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

指定余振財（男、民國六十年八月三十日、身分證統一編號：Ｚ

○○○○○○○○○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為聲請人機構

服務之對象，緣余何吟為智能障礙重度身心障礙者，致不能

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及不能辨識其意思之效果，因障礙

程度嚴重，無法獨立生活及需專人24小時照顧，遂於民國10

3年1月27日安置於聲請人機構接受全日托服務迄今，而余何

吟之母親已歿，父親即關係人余振財則自110年起因余何吟

腸阻塞及其他原因住院多次，開始對聲請人照顧表達不滿，

並出現余何吟有醫療需求（包含急診、入出院辦理及看護費

繳納等）時無法即時聯繫上等情形。111年至114年3月期

間，聲請人曾透過電訪、簡訊、家長公佈欄群組、個案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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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邀請關係人余振財至聲請人機構討論余何吟受照顧

議題，期能獲得服務共識，然關係人余振財態度不佳（包含

會議中途離席、至聲請人機構大聲咆嘯並揚言要讓余何吟死

亡、訊息大多已讀不回或雖有回但後續無作為），並於余何

吟有醫療需求時（包含急診、入出院辦理及看護費繳納

等），皆未出面處理，事後亦未有作為。關係人余振財自11

0年起即未曾至聲請人機構進行探視，也未帶余何吟返家，1

13年服務契約也未簽署完整，契約未具法律效力，114年度

服務契約至今也未拿取，關係人余振財已積欠聲請人托育養

護費新臺幣（下同）93,375元，耗材費45,050元，看診醫療

款1,080元，總計139,443元（112年11月至114年3月），評

估關係人余振財之行為已嚴重影響余何吟之相關權益，並不

適宜擔任余何吟之監護人，是為余何吟之最佳利益，為此爰

依法聲請准予裁定宣告余何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關

係人宜蘭縣政府為余何吟之監護人等語。

二、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

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

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

屬、檢察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定監護

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民法第14

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

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

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

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111條

第1項著有明文。而監護宣告之裁定，應同時選定監護人及

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並附理由，家事事件法第168

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再按聲請人為監護宣告之聲請時，宜

提出診斷書。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

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始得為監

護之宣告。但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鑑定

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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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家事事件法第166條、第167條亦有明定。又法院選定

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

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

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監護

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

況。三、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

之利害關係。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

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1

條之1定有明文。且家事事件法第176條第1項亦準用家事事

件法第106條之規定，即法院為審酌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

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

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

三、經查：

　㈠本件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為重度身心障礙者，且因障礙

程度嚴重，無法獨立生活及需專人24小時照顧，現於聲請人

機構接受全日托服務等情，業據聲請人具狀陳明綦詳，並提

出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服務摘要表、

個案工作記錄表等件為證，足見余何吟認知能力顯有缺陷，

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再者，余何吟之精神、心智狀

況，經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下稱羅東

聖母醫院）精神科郭醫師約瑟鑑定結果略以：余何吟接受精

神科醫師當面問診鑑定其心神狀態後，經參考聖嘉民啟智中

心社工及羅東聖母醫院病歷紀錄等相關資料，並評估余何吟

之個人史及病史、身體及神經學檢查、精神狀態檢查及心理

測驗等項，結論：其主要臨床診斷為㈠腦性麻痺，合併四肢

輕微癱瘓；㈡極重度智能不足。其精神因處於極重度智能不

足狀態，致完全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不能辨識其

意思表示之效果，且完全無法處理自身事務之程度等節，有

該院以114年6月12日天羅聖民字第1140000718號函所附精神

鑑定報告書1份附卷可稽。基上所查，足認余何吟現因處於

「極重度智能不足」狀態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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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爰依首揭法條規定，宣告余何

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㈡本院為查明由何人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及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較符合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最佳

利益乙節，本院函詢關係人宜蘭縣政府之意見，關係人宜蘭

縣政府表示不同意擔任本件監護人，因關係人即受監護宣告

之人余何吟之胞姐余芷琪已成年且非身心障礙者，依民法第

1114、1115條規定，手足間亦互負扶養義務等語，有宜蘭縣

政府函文附卷可參。另本院依職權囑託宜蘭縣政府社會處委

託財團法人阿寶教育基金會（下稱阿寶基金會）分別派員訪

視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關係人余振財、余芷琪等人，並

製作訪視評估報告內容略以：建議：建議法院參酌余何吟精

神鑑定之報告並開庭裁示。理由：⒈余何吟領有第二、七類

重度身心障礙證明，ICD碼「02.2、05.2」，在平衡協調與

肢體上顯有障礙，僅會說少數重複短詞，雖具行動能力，日

常生活自理部分需專人大量協助照護，在醫療及與余何吟切

身相關事務上之決策均需要他人協助處理，基於余何吟最佳

利益之考量，確實有受監護宣告之需求。⒉經訪視過程得

知，聲請人表示余何吟安置機構長達11年時間，家庭支持度

薄弱，近年來更是未按時繳費，導致欠費13萬餘元，且余何

吟之父配合度不佳，甚至拒絕聯繫、失聯讓機構無法聯繫，

造成機構照護上之困擾與為難，故提出監護宣告之聲請，希

望由宜蘭縣政府擔任余何吟之監護人，維護余何吟之權益。

⒊經電話訪視關係人余芷琪的過程中，關係人余芷琪表示自

己在新竹唸書，對於此事一無所知，會再轉知父親與本會聯

繫，並表示若妹妹有受監護宣告之需求，希望能由父親擔任

妹妹的監護人；後續又致電本會，表示知道父親對於妹妹安

置機構的不滿，也知道父親不願配合機構與保持順暢聯繫，

以及與鄰居親戚關係惡化衝突的種種情形，修正稍早意思表

示，若妹妹有受監護宣告之需求，由主管機關擔任監護人會

較符合余何吟的最佳利益。⒋訪視人員致電余何吟之父即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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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余振財聯繫未果，並且實地訪視2次，均無法訪視到關

係人余振財，故無法了解關係人余振財之意思表示。⒌综合

上述，余何吟目前安置機構需專人24小時照顧，無法處理自

身事務，確實有受監護宣告之需求，基於余何吟之最佳利

益，建請法院參酌精神鑑定之報告並開庭裁示等節，此有阿

寶基金會114年5月6日114宜阿寶字第114032號函附成年人之

監護權訪視評估報告附卷可考。　　

　㈢茲考量聲請人提出之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

中心服務摘要表、個案工作記錄表、112-114家長公佈欄資

料彙整表、宜蘭縣政府函文、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

嘉民啟智中心函文、社群軟體家長公佈欄截圖檔，及前揭訪

視評估報告暨卷附調查資料等一切情事，認：

　⒈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母親業已過世，其雖尚有關係人即

父親余振財、胞姐余芷琪等親屬尚存，惟關係人余振財未能

按時繳納聲請人機構照護費用，且疏於與聲請人機構聯絡，

並積極瞭解關心余何吟生活需求，致聲請人機構難以就余何

吟生活照顧需求及相關費用等議題與關係人余振財溝通，自

非適任之監護人人選。而依戶籍謄本及宜蘭縣政府函文所

示，關係人余芷琪乃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除關係人余振財

以外之唯一家人，可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利益全力監

護，且為正常成年人，有能力處理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

監護事務。此外，復查無不宜由關係人余芷琪監護受監護宣

告之人余何吟之法定事由。故由關係人余芷琪擔任受監護宣

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應符合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最

佳利益，爰選定關係人余芷琪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

護人。關係人余芷琪雖陳稱：希望由宜蘭縣政府擔任本件監

護人云云，惟關係人余芷琪既身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

家人，除顯有不適任監護人情形外，對於胞妹之監護事務自

當責無旁貸，不得逕謂由主管機關擔任本件監護人。關係人

余芷琪此部分主張，尚難採憑。

　⒉關係人余振財雖非適任之監護人人選，惟過往受監護宣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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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余何吟之事務均係由關係人余振財處理，顯見關係人余振

財對於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財產狀況應十分清楚，復查

無不宜由關係人余振財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法定事

由，為基於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最佳利益，爰指定關係

人余振財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㈣綜上，本件選定關係人余芷琪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

監護人，並指定關係人余振財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末按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9條第1項、第1099條之1、

第1109條第1項之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

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

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

法院。於前條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

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監護人於執

行監護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受監護人者，應

負賠償之責。準此，監護人余芷琪於監護開始時，應會同如

主文第3項所示之受指定人余振財，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

冊，並陳報法院。惟倘逾期未陳報者，僅係監護人處分受監

護宣告之人余何吟名下財產有關民法第1101條第2項所列權

利會受到限制，核與監護事務之執行無涉。本裁定係於送達

後即生效力，故關係人余芷琪自斯時起即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余何吟之監護人，自當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最佳利

益，執行監護事務，併予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映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

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惠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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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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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監宣字第67號
聲  請  人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


非訟代理人  王家蓁
應受監護宣  
告  之  人  余何吟
關  係  人  余振財
            余芷琪
            宜蘭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林茂盛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余何吟（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選定余芷琪（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
指定余振財（男、民國六十年八月三十日、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為聲請人機構服務之對象，緣余何吟為智能障礙重度身心障礙者，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及不能辨識其意思之效果，因障礙程度嚴重，無法獨立生活及需專人24小時照顧，遂於民國103年1月27日安置於聲請人機構接受全日托服務迄今，而余何吟之母親已歿，父親即關係人余振財則自110年起因余何吟腸阻塞及其他原因住院多次，開始對聲請人照顧表達不滿，並出現余何吟有醫療需求（包含急診、入出院辦理及看護費繳納等）時無法即時聯繫上等情形。111年至114年3月期間，聲請人曾透過電訪、簡訊、家長公佈欄群組、個案研討等方式，邀請關係人余振財至聲請人機構討論余何吟受照顧議題，期能獲得服務共識，然關係人余振財態度不佳（包含會議中途離席、至聲請人機構大聲咆嘯並揚言要讓余何吟死亡、訊息大多已讀不回或雖有回但後續無作為），並於余何吟有醫療需求時（包含急診、入出院辦理及看護費繳納等），皆未出面處理，事後亦未有作為。關係人余振財自110年起即未曾至聲請人機構進行探視，也未帶余何吟返家，113年服務契約也未簽署完整，契約未具法律效力，114年度服務契約至今也未拿取，關係人余振財已積欠聲請人托育養護費新臺幣（下同）93,375元，耗材費45,050元，看診醫療款1,080元，總計139,443元（112年11月至114年3月），評估關係人余振財之行為已嚴重影響余何吟之相關權益，並不適宜擔任余何吟之監護人，是為余何吟之最佳利益，為此爰依法聲請准予裁定宣告余何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關係人宜蘭縣政府為余何吟之監護人等語。
二、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111條第1項著有明文。而監護宣告之裁定，應同時選定監護人及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並附理由，家事事件法第16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再按聲請人為監護宣告之聲請時，宜提出診斷書。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始得為監護之宣告。但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家事事件法第166條、第167條亦有明定。又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三、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1條之1定有明文。且家事事件法第176條第1項亦準用家事事件法第106條之規定，即法院為審酌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
三、經查：
　㈠本件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為重度身心障礙者，且因障礙程度嚴重，無法獨立生活及需專人24小時照顧，現於聲請人機構接受全日托服務等情，業據聲請人具狀陳明綦詳，並提出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服務摘要表、個案工作記錄表等件為證，足見余何吟認知能力顯有缺陷，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再者，余何吟之精神、心智狀況，經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下稱羅東聖母醫院）精神科郭醫師約瑟鑑定結果略以：余何吟接受精神科醫師當面問診鑑定其心神狀態後，經參考聖嘉民啟智中心社工及羅東聖母醫院病歷紀錄等相關資料，並評估余何吟之個人史及病史、身體及神經學檢查、精神狀態檢查及心理測驗等項，結論：其主要臨床診斷為㈠腦性麻痺，合併四肢輕微癱瘓；㈡極重度智能不足。其精神因處於極重度智能不足狀態，致完全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且完全無法處理自身事務之程度等節，有該院以114年6月12日天羅聖民字第1140000718號函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附卷可稽。基上所查，足認余何吟現因處於「極重度智能不足」狀態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及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爰依首揭法條規定，宣告余何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㈡本院為查明由何人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較符合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最佳利益乙節，本院函詢關係人宜蘭縣政府之意見，關係人宜蘭縣政府表示不同意擔任本件監護人，因關係人即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胞姐余芷琪已成年且非身心障礙者，依民法第1114、1115條規定，手足間亦互負扶養義務等語，有宜蘭縣政府函文附卷可參。另本院依職權囑託宜蘭縣政府社會處委託財團法人阿寶教育基金會（下稱阿寶基金會）分別派員訪視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關係人余振財、余芷琪等人，並製作訪視評估報告內容略以：建議：建議法院參酌余何吟精神鑑定之報告並開庭裁示。理由：⒈余何吟領有第二、七類重度身心障礙證明，ICD碼「02.2、05.2」，在平衡協調與肢體上顯有障礙，僅會說少數重複短詞，雖具行動能力，日常生活自理部分需專人大量協助照護，在醫療及與余何吟切身相關事務上之決策均需要他人協助處理，基於余何吟最佳利益之考量，確實有受監護宣告之需求。⒉經訪視過程得知，聲請人表示余何吟安置機構長達11年時間，家庭支持度薄弱，近年來更是未按時繳費，導致欠費13萬餘元，且余何吟之父配合度不佳，甚至拒絕聯繫、失聯讓機構無法聯繫，造成機構照護上之困擾與為難，故提出監護宣告之聲請，希望由宜蘭縣政府擔任余何吟之監護人，維護余何吟之權益。⒊經電話訪視關係人余芷琪的過程中，關係人余芷琪表示自己在新竹唸書，對於此事一無所知，會再轉知父親與本會聯繫，並表示若妹妹有受監護宣告之需求，希望能由父親擔任妹妹的監護人；後續又致電本會，表示知道父親對於妹妹安置機構的不滿，也知道父親不願配合機構與保持順暢聯繫，以及與鄰居親戚關係惡化衝突的種種情形，修正稍早意思表示，若妹妹有受監護宣告之需求，由主管機關擔任監護人會較符合余何吟的最佳利益。⒋訪視人員致電余何吟之父即關係人余振財聯繫未果，並且實地訪視2次，均無法訪視到關係人余振財，故無法了解關係人余振財之意思表示。⒌综合上述，余何吟目前安置機構需專人24小時照顧，無法處理自身事務，確實有受監護宣告之需求，基於余何吟之最佳利益，建請法院參酌精神鑑定之報告並開庭裁示等節，此有阿寶基金會114年5月6日114宜阿寶字第114032號函附成年人之監護權訪視評估報告附卷可考。　　
　㈢茲考量聲請人提出之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服務摘要表、個案工作記錄表、112-114家長公佈欄資料彙整表、宜蘭縣政府函文、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函文、社群軟體家長公佈欄截圖檔，及前揭訪視評估報告暨卷附調查資料等一切情事，認：
　⒈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母親業已過世，其雖尚有關係人即父親余振財、胞姐余芷琪等親屬尚存，惟關係人余振財未能按時繳納聲請人機構照護費用，且疏於與聲請人機構聯絡，並積極瞭解關心余何吟生活需求，致聲請人機構難以就余何吟生活照顧需求及相關費用等議題與關係人余振財溝通，自非適任之監護人人選。而依戶籍謄本及宜蘭縣政府函文所示，關係人余芷琪乃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除關係人余振財以外之唯一家人，可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利益全力監護，且為正常成年人，有能力處理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事務。此外，復查無不宜由關係人余芷琪監護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法定事由。故由關係人余芷琪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應符合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最佳利益，爰選定關係人余芷琪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關係人余芷琪雖陳稱：希望由宜蘭縣政府擔任本件監護人云云，惟關係人余芷琪既身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家人，除顯有不適任監護人情形外，對於胞妹之監護事務自當責無旁貸，不得逕謂由主管機關擔任本件監護人。關係人余芷琪此部分主張，尚難採憑。
　⒉關係人余振財雖非適任之監護人人選，惟過往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事務均係由關係人余振財處理，顯見關係人余振財對於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財產狀況應十分清楚，復查無不宜由關係人余振財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法定事由，為基於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最佳利益，爰指定關係人余振財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㈣綜上，本件選定關係人余芷琪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並指定關係人余振財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末按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9條第1項、第1099條之1、第1109條第1項之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於前條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監護人於執行監護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受監護人者，應負賠償之責。準此，監護人余芷琪於監護開始時，應會同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受指定人余振財，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惟倘逾期未陳報者，僅係監護人處分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名下財產有關民法第1101條第2項所列權利會受到限制，核與監護事務之執行無涉。本裁定係於送達後即生效力，故關係人余芷琪自斯時起即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自當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最佳利益，執行監護事務，併予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映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惠茹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監宣字第67號

聲  請  人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



非訟代理人  王家蓁

應受監護宣  

告  之  人  余何吟

關  係  人  余振財

            余芷琪

            宜蘭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林茂盛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余何吟（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

○○○○○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選定余芷琪（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

○○○○○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

指定余振財（男、民國六十年八月三十日、身分證統一編號：Ｚ○

○○○○○○○○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為聲請人機構

    服務之對象，緣余何吟為智能障礙重度身心障礙者，致不能

    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及不能辨識其意思之效果，因障礙

    程度嚴重，無法獨立生活及需專人24小時照顧，遂於民國10

    3年1月27日安置於聲請人機構接受全日托服務迄今，而余何

    吟之母親已歿，父親即關係人余振財則自110年起因余何吟

    腸阻塞及其他原因住院多次，開始對聲請人照顧表達不滿，

    並出現余何吟有醫療需求（包含急診、入出院辦理及看護費

    繳納等）時無法即時聯繫上等情形。111年至114年3月期間

    ，聲請人曾透過電訪、簡訊、家長公佈欄群組、個案研討等

    方式，邀請關係人余振財至聲請人機構討論余何吟受照顧議

    題，期能獲得服務共識，然關係人余振財態度不佳（包含會

    議中途離席、至聲請人機構大聲咆嘯並揚言要讓余何吟死亡

    、訊息大多已讀不回或雖有回但後續無作為），並於余何吟

    有醫療需求時（包含急診、入出院辦理及看護費繳納等），

    皆未出面處理，事後亦未有作為。關係人余振財自110年起

    即未曾至聲請人機構進行探視，也未帶余何吟返家，113年

    服務契約也未簽署完整，契約未具法律效力，114年度服務

    契約至今也未拿取，關係人余振財已積欠聲請人托育養護費

    新臺幣（下同）93,375元，耗材費45,050元，看診醫療款1,

    080元，總計139,443元（112年11月至114年3月），評估關

    係人余振財之行為已嚴重影響余何吟之相關權益，並不適宜

    擔任余何吟之監護人，是為余何吟之最佳利益，為此爰依法

    聲請准予裁定宣告余何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關係人

    宜蘭縣政府為余何吟之監護人等語。

二、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

    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

    、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

    、檢察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

    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民法第14條

    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

    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

    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

    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111條第

    1項著有明文。而監護宣告之裁定，應同時選定監護人及指

    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並附理由，家事事件法第168條

    第1項亦定有明文。再按聲請人為監護宣告之聲請時，宜提

    出診斷書。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

    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始得為監護

    之宣告。但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鑑定應

    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

    告，家事事件法第166條、第167條亦有明定。又法院選定監

    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

    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受

    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監護宣

    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

    三、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

    害關係。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

    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1條之

    1定有明文。且家事事件法第176條第1項亦準用家事事件法

    第106條之規定，即法院為審酌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得徵

    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

    並提出報告及建議。

三、經查：

　㈠本件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為重度身心障礙者，且因障礙

    程度嚴重，無法獨立生活及需專人24小時照顧，現於聲請人

    機構接受全日托服務等情，業據聲請人具狀陳明綦詳，並提

    出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服務摘要表、

    個案工作記錄表等件為證，足見余何吟認知能力顯有缺陷，

    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再者，余何吟之精神、心智狀況

    ，經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下稱羅東聖

    母醫院）精神科郭醫師約瑟鑑定結果略以：余何吟接受精神

    科醫師當面問診鑑定其心神狀態後，經參考聖嘉民啟智中心

    社工及羅東聖母醫院病歷紀錄等相關資料，並評估余何吟之

    個人史及病史、身體及神經學檢查、精神狀態檢查及心理測

    驗等項，結論：其主要臨床診斷為㈠腦性麻痺，合併四肢輕

    微癱瘓；㈡極重度智能不足。其精神因處於極重度智能不足

    狀態，致完全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不能辨識其意

    思表示之效果，且完全無法處理自身事務之程度等節，有該

    院以114年6月12日天羅聖民字第1140000718號函所附精神鑑

    定報告書1份附卷可稽。基上所查，足認余何吟現因處於「

    極重度智能不足」狀態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及不

    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爰依首揭法條規定，宣告余何吟

    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㈡本院為查明由何人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及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較符合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最佳

    利益乙節，本院函詢關係人宜蘭縣政府之意見，關係人宜蘭

    縣政府表示不同意擔任本件監護人，因關係人即受監護宣告

    之人余何吟之胞姐余芷琪已成年且非身心障礙者，依民法第

    1114、1115條規定，手足間亦互負扶養義務等語，有宜蘭縣

    政府函文附卷可參。另本院依職權囑託宜蘭縣政府社會處委

    託財團法人阿寶教育基金會（下稱阿寶基金會）分別派員訪

    視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關係人余振財、余芷琪等人，並

    製作訪視評估報告內容略以：建議：建議法院參酌余何吟精

    神鑑定之報告並開庭裁示。理由：⒈余何吟領有第二、七類

    重度身心障礙證明，ICD碼「02.2、05.2」，在平衡協調與

    肢體上顯有障礙，僅會說少數重複短詞，雖具行動能力，日

    常生活自理部分需專人大量協助照護，在醫療及與余何吟切

    身相關事務上之決策均需要他人協助處理，基於余何吟最佳

    利益之考量，確實有受監護宣告之需求。⒉經訪視過程得知

    ，聲請人表示余何吟安置機構長達11年時間，家庭支持度薄

    弱，近年來更是未按時繳費，導致欠費13萬餘元，且余何吟

    之父配合度不佳，甚至拒絕聯繫、失聯讓機構無法聯繫，造

    成機構照護上之困擾與為難，故提出監護宣告之聲請，希望

    由宜蘭縣政府擔任余何吟之監護人，維護余何吟之權益。⒊

    經電話訪視關係人余芷琪的過程中，關係人余芷琪表示自己

    在新竹唸書，對於此事一無所知，會再轉知父親與本會聯繫

    ，並表示若妹妹有受監護宣告之需求，希望能由父親擔任妹

    妹的監護人；後續又致電本會，表示知道父親對於妹妹安置

    機構的不滿，也知道父親不願配合機構與保持順暢聯繫，以

    及與鄰居親戚關係惡化衝突的種種情形，修正稍早意思表示

    ，若妹妹有受監護宣告之需求，由主管機關擔任監護人會較

    符合余何吟的最佳利益。⒋訪視人員致電余何吟之父即關係

    人余振財聯繫未果，並且實地訪視2次，均無法訪視到關係

    人余振財，故無法了解關係人余振財之意思表示。⒌综合上

    述，余何吟目前安置機構需專人24小時照顧，無法處理自身

    事務，確實有受監護宣告之需求，基於余何吟之最佳利益，

    建請法院參酌精神鑑定之報告並開庭裁示等節，此有阿寶基

    金會114年5月6日114宜阿寶字第114032號函附成年人之監護

    權訪視評估報告附卷可考。　　

　㈢茲考量聲請人提出之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

    中心服務摘要表、個案工作記錄表、112-114家長公佈欄資

    料彙整表、宜蘭縣政府函文、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

    嘉民啟智中心函文、社群軟體家長公佈欄截圖檔，及前揭訪

    視評估報告暨卷附調查資料等一切情事，認：

　⒈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母親業已過世，其雖尚有關係人即

    父親余振財、胞姐余芷琪等親屬尚存，惟關係人余振財未能

    按時繳納聲請人機構照護費用，且疏於與聲請人機構聯絡，

    並積極瞭解關心余何吟生活需求，致聲請人機構難以就余何

    吟生活照顧需求及相關費用等議題與關係人余振財溝通，自

    非適任之監護人人選。而依戶籍謄本及宜蘭縣政府函文所示

    ，關係人余芷琪乃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除關係人余振財以

    外之唯一家人，可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利益全力監護

    ，且為正常成年人，有能力處理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

    護事務。此外，復查無不宜由關係人余芷琪監護受監護宣告

    之人余何吟之法定事由。故由關係人余芷琪擔任受監護宣告

    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應符合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最佳

    利益，爰選定關係人余芷琪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

    人。關係人余芷琪雖陳稱：希望由宜蘭縣政府擔任本件監護

    人云云，惟關係人余芷琪既身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家

    人，除顯有不適任監護人情形外，對於胞妹之監護事務自當

    責無旁貸，不得逕謂由主管機關擔任本件監護人。關係人余

    芷琪此部分主張，尚難採憑。

　⒉關係人余振財雖非適任之監護人人選，惟過往受監護宣告之

    人余何吟之事務均係由關係人余振財處理，顯見關係人余振

    財對於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財產狀況應十分清楚，復查

    無不宜由關係人余振財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法定事

    由，為基於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最佳利益，爰指定關係

    人余振財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㈣綜上，本件選定關係人余芷琪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

    監護人，並指定關係人余振財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末按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9條第1項、第1099條之1、

    第1109條第1項之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

    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

    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

    法院。於前條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

    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監護人於執

    行監護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受監護人者，應

    負賠償之責。準此，監護人余芷琪於監護開始時，應會同如

    主文第3項所示之受指定人余振財，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

    ，並陳報法院。惟倘逾期未陳報者，僅係監護人處分受監護

    宣告之人余何吟名下財產有關民法第1101條第2項所列權利

    會受到限制，核與監護事務之執行無涉。本裁定係於送達後

    即生效力，故關係人余芷琪自斯時起即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

    何吟之監護人，自當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最佳利益，

    執行監護事務，併予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映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

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惠茹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監宣字第67號

聲  請  人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



非訟代理人  王家蓁

應受監護宣  

告  之  人  余何吟

關  係  人  余振財

            余芷琪

            宜蘭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林茂盛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余何吟（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選定余芷琪（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

指定余振財（男、民國六十年八月三十日、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為聲請人機構服務之對象，緣余何吟為智能障礙重度身心障礙者，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及不能辨識其意思之效果，因障礙程度嚴重，無法獨立生活及需專人24小時照顧，遂於民國103年1月27日安置於聲請人機構接受全日托服務迄今，而余何吟之母親已歿，父親即關係人余振財則自110年起因余何吟腸阻塞及其他原因住院多次，開始對聲請人照顧表達不滿，並出現余何吟有醫療需求（包含急診、入出院辦理及看護費繳納等）時無法即時聯繫上等情形。111年至114年3月期間，聲請人曾透過電訪、簡訊、家長公佈欄群組、個案研討等方式，邀請關係人余振財至聲請人機構討論余何吟受照顧議題，期能獲得服務共識，然關係人余振財態度不佳（包含會議中途離席、至聲請人機構大聲咆嘯並揚言要讓余何吟死亡、訊息大多已讀不回或雖有回但後續無作為），並於余何吟有醫療需求時（包含急診、入出院辦理及看護費繳納等），皆未出面處理，事後亦未有作為。關係人余振財自110年起即未曾至聲請人機構進行探視，也未帶余何吟返家，113年服務契約也未簽署完整，契約未具法律效力，114年度服務契約至今也未拿取，關係人余振財已積欠聲請人托育養護費新臺幣（下同）93,375元，耗材費45,050元，看診醫療款1,080元，總計139,443元（112年11月至114年3月），評估關係人余振財之行為已嚴重影響余何吟之相關權益，並不適宜擔任余何吟之監護人，是為余何吟之最佳利益，為此爰依法聲請准予裁定宣告余何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關係人宜蘭縣政府為余何吟之監護人等語。

二、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111條第1項著有明文。而監護宣告之裁定，應同時選定監護人及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並附理由，家事事件法第16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再按聲請人為監護宣告之聲請時，宜提出診斷書。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始得為監護之宣告。但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家事事件法第166條、第167條亦有明定。又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三、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1條之1定有明文。且家事事件法第176條第1項亦準用家事事件法第106條之規定，即法院為審酌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

三、經查：

　㈠本件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為重度身心障礙者，且因障礙程度嚴重，無法獨立生活及需專人24小時照顧，現於聲請人機構接受全日托服務等情，業據聲請人具狀陳明綦詳，並提出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服務摘要表、個案工作記錄表等件為證，足見余何吟認知能力顯有缺陷，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再者，余何吟之精神、心智狀況，經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下稱羅東聖母醫院）精神科郭醫師約瑟鑑定結果略以：余何吟接受精神科醫師當面問診鑑定其心神狀態後，經參考聖嘉民啟智中心社工及羅東聖母醫院病歷紀錄等相關資料，並評估余何吟之個人史及病史、身體及神經學檢查、精神狀態檢查及心理測驗等項，結論：其主要臨床診斷為㈠腦性麻痺，合併四肢輕微癱瘓；㈡極重度智能不足。其精神因處於極重度智能不足狀態，致完全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且完全無法處理自身事務之程度等節，有該院以114年6月12日天羅聖民字第1140000718號函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附卷可稽。基上所查，足認余何吟現因處於「極重度智能不足」狀態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及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爰依首揭法條規定，宣告余何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㈡本院為查明由何人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較符合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最佳利益乙節，本院函詢關係人宜蘭縣政府之意見，關係人宜蘭縣政府表示不同意擔任本件監護人，因關係人即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胞姐余芷琪已成年且非身心障礙者，依民法第1114、1115條規定，手足間亦互負扶養義務等語，有宜蘭縣政府函文附卷可參。另本院依職權囑託宜蘭縣政府社會處委託財團法人阿寶教育基金會（下稱阿寶基金會）分別派員訪視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關係人余振財、余芷琪等人，並製作訪視評估報告內容略以：建議：建議法院參酌余何吟精神鑑定之報告並開庭裁示。理由：⒈余何吟領有第二、七類重度身心障礙證明，ICD碼「02.2、05.2」，在平衡協調與肢體上顯有障礙，僅會說少數重複短詞，雖具行動能力，日常生活自理部分需專人大量協助照護，在醫療及與余何吟切身相關事務上之決策均需要他人協助處理，基於余何吟最佳利益之考量，確實有受監護宣告之需求。⒉經訪視過程得知，聲請人表示余何吟安置機構長達11年時間，家庭支持度薄弱，近年來更是未按時繳費，導致欠費13萬餘元，且余何吟之父配合度不佳，甚至拒絕聯繫、失聯讓機構無法聯繫，造成機構照護上之困擾與為難，故提出監護宣告之聲請，希望由宜蘭縣政府擔任余何吟之監護人，維護余何吟之權益。⒊經電話訪視關係人余芷琪的過程中，關係人余芷琪表示自己在新竹唸書，對於此事一無所知，會再轉知父親與本會聯繫，並表示若妹妹有受監護宣告之需求，希望能由父親擔任妹妹的監護人；後續又致電本會，表示知道父親對於妹妹安置機構的不滿，也知道父親不願配合機構與保持順暢聯繫，以及與鄰居親戚關係惡化衝突的種種情形，修正稍早意思表示，若妹妹有受監護宣告之需求，由主管機關擔任監護人會較符合余何吟的最佳利益。⒋訪視人員致電余何吟之父即關係人余振財聯繫未果，並且實地訪視2次，均無法訪視到關係人余振財，故無法了解關係人余振財之意思表示。⒌综合上述，余何吟目前安置機構需專人24小時照顧，無法處理自身事務，確實有受監護宣告之需求，基於余何吟之最佳利益，建請法院參酌精神鑑定之報告並開庭裁示等節，此有阿寶基金會114年5月6日114宜阿寶字第114032號函附成年人之監護權訪視評估報告附卷可考。　　

　㈢茲考量聲請人提出之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服務摘要表、個案工作記錄表、112-114家長公佈欄資料彙整表、宜蘭縣政府函文、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函文、社群軟體家長公佈欄截圖檔，及前揭訪視評估報告暨卷附調查資料等一切情事，認：

　⒈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母親業已過世，其雖尚有關係人即父親余振財、胞姐余芷琪等親屬尚存，惟關係人余振財未能按時繳納聲請人機構照護費用，且疏於與聲請人機構聯絡，並積極瞭解關心余何吟生活需求，致聲請人機構難以就余何吟生活照顧需求及相關費用等議題與關係人余振財溝通，自非適任之監護人人選。而依戶籍謄本及宜蘭縣政府函文所示，關係人余芷琪乃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除關係人余振財以外之唯一家人，可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利益全力監護，且為正常成年人，有能力處理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事務。此外，復查無不宜由關係人余芷琪監護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法定事由。故由關係人余芷琪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應符合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最佳利益，爰選定關係人余芷琪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關係人余芷琪雖陳稱：希望由宜蘭縣政府擔任本件監護人云云，惟關係人余芷琪既身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家人，除顯有不適任監護人情形外，對於胞妹之監護事務自當責無旁貸，不得逕謂由主管機關擔任本件監護人。關係人余芷琪此部分主張，尚難採憑。

　⒉關係人余振財雖非適任之監護人人選，惟過往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事務均係由關係人余振財處理，顯見關係人余振財對於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財產狀況應十分清楚，復查無不宜由關係人余振財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法定事由，為基於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最佳利益，爰指定關係人余振財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㈣綜上，本件選定關係人余芷琪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並指定關係人余振財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末按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9條第1項、第1099條之1、第1109條第1項之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於前條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監護人於執行監護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受監護人者，應負賠償之責。準此，監護人余芷琪於監護開始時，應會同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受指定人余振財，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惟倘逾期未陳報者，僅係監護人處分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名下財產有關民法第1101條第2項所列權利會受到限制，核與監護事務之執行無涉。本裁定係於送達後即生效力，故關係人余芷琪自斯時起即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監護人，自當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余何吟之最佳利益，執行監護事務，併予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映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惠茹



